
 

1 

www.hankunlaw.com 

合规监管的高管个人责任及救济路径探索 — 从反垄断执法案例说起 

作者：马辰丨杨铁成丨郭潇丨任正奇 

一、反垄断执法案件新动态 — 个人罚款 

2025 年 3 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上海 X 公司等三家公司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案对相关公司作出

了行政处罚决定，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人民币 50 万元的个人罚款。 

紧随其后，2025 年 5 月，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浙江 X 公司等四家公司和某个人经营者达成并实施

垄断协议案对相关公司和个人经营者作出了处罚决定，并对三家公司的三位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人民币

60 万元的个人罚款。 

以上两个案件的反垄断违法情节并不复杂，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件为《反垄断法》2022 年修正加

入达成垄断协议的个人责任规定以来，我国首批认定了个人责任并进行行政处罚的案件，进一步提升了企业

对反垄断合规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在可能承担个人责任的企业高管层和业务决策层具有相当反响。具体体现

是，企业高管或业务直接决策人员担忧，在他们的履职过程中因故从事了违法行为（或高管过分为雇主“献

身”），其个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雇主还无法对其“予以施救”，对相关罚款予以报销。 

二、个人责任的法律依据讨论 

企业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等相关个人同时对某项企业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双

罚制”在我国立法中较为常见。典型的立法包括： 

 2019 年修订的《证券法》多处规定了相关责任人员的个人责任，如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

条，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 2021 年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同样规定了个人责任条款，违反该法规定处理个人

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该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并且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

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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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机构监管层面，执法机关严格执行机构和人员“双罚”，例如前银保监会 2020 年颁布的《中

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处罚银行保险机构时，依法对

相关责任人员采取责令纪律处分、行政处罚等方式追究法律责任。”从实践情况看，不论是证监会

抑或是金融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企业和从业人员、合规人员、董事或高管被同时处罚的案例占

据所有行政处罚中的多数； 

 2022 年修正的《反垄断法》同样增设了个人责任条款。根据该法第五十六条，经营者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结

合前述反垄断执法案例，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认定个人责任时，主要考虑相关个人是否是涉案公司的

主要对接和决策人，是否在垄断协议的达成和实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协调和决策作用。如果个人代

表公司出面进行敏感信息交换、达成垄断协议，或者在明知第三人有垄断协议意图的情况下，仍将

其引荐给公司内部相关人员，都可能增加被认定为对垄断协议的达成负有个人责任的风险。从相关

法规及执法案例来看，是否谋求个人利益并不是认定个人责任的必要因素，但可以作为执法机关确

定个人罚款金额的裁量因素之一。 

三、高管个人责任的救济途径探讨 — 董监高责任险对个人行政责任的赔付空间 

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雇主赔偿董监高履职损失的直接法律规定，我们也没有发现基于一般侵权责任规

则判决雇主对董监高进行赔偿的案例。所以，如果董监高对其履职责任有担忧，希望雇主提供赔偿保障的，

通常要求雇主为其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在相关保险不覆盖的范围，由雇主提供免责赔偿。根据我们的经验，

雇主即使同意赔偿董监高因行使其职责而产生的赔偿责任以及相关合理费用，但是赔偿范围通常仅限定于

民事责任，且通常明确排除董监高因违反法律、重大渎职或存在欺诈或故意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参考部分域

外司法辖区的规则，雇主对董监高的履职行为提供责任赔偿属于市场通常做法，但也限定于被赔偿方是为公

司最佳利益而善意行事，或没有合理理由相信自己的行为属于非法。 

近年来，董监高责任险在中国愈发受到关注。董监高责任险是一种保障公司以及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个人财产的保险，旨在赔偿董监高因在履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所引致的损失，通常而言，赔偿范围包括

庭外和解、判决或和解费用、律师费以及被调查的抗辩费用、公关费用等。在部分重大案件中，公司可通过

董监高责任险获得一定赔付，例如某知名咖啡公司即在财务造假案中获赔 700 万美元1。 

但是，董监高责任险是否能覆盖反垄断等行政监管处罚，存在较大疑问。根据我们的检索，可公开检索

到的不同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保险公司的董监高责任险条款的限制

主要有以下几种： 

 明确不对行政行为（即处罚行为）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进行赔偿； 

 明确不对罚款或罚金进行赔偿； 

 明确不对被保险人的犯罪行为或故意违法行为引起的损失进行赔偿；或 

 原则上可赔偿行政罚款，但限定于按照适用法律规定可以赔偿的情形。 

从监管规则上看，原银保监会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发布的《责任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

“保险公司……不得通过责任保险承保以下风险或损失：……（二）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因此，中国保

 
1 https://mp.weixin.qq.com/s/acjtnN7sbCoSV7Gch2BM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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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承保的董监高责任险大概率不会对行政罚款进行赔偿。 

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从相关高管的角度，其可能认为达成垄断协议均属于职务行为，不涉及个人利益，

并且其并非主观恶意违法，可能仅因对《反垄断法》或其他相关法规缺乏足够的认识，而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在无法通过第三方保险公司提供必要保障的情况下，高管可能认为，如果因履行职务而面临数十万甚至上百

万元人民币的高额个人罚款，实属与该职位不匹配的个人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了解到，高管与公司之间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必要的保障，例如要求与

公司或大股东签署协议，为面临个人罚款的高管提供合理的补偿。但相关协议是否会损害第三方利益（例如

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是否可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附加何种限制条件以防止高管对该约定的滥

用，都具有一定的探讨空间。 

四、结语 

随着各地反垄断执法机构陆续针对自然人作出反垄断行政处罚决定，《反垄断法》下“双罚制”和企业

董监高的个人责任承担可能会愈发常见。在垄断协议的达成和实施过程中起到重要协调和决策作用的个人

可能会承担个人责任，从而可能面临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行政罚款，并且该等行政罚款风险可能难以通过董监

高责任险等方式得到有效补偿；是否能通过与公司等签署协议的方式获得合理补偿，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因此，相关雇主也将难于通过命令或暗示方式要求相关高管从事违法行为。各企业宜与专业人士合作建

立健全反垄断合规体系，深化包括董监高在内的个人反垄断合规意识培育，强化反垄断合规风险自查自纠，

从而有效避免企业和个人的处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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